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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重申各單位辦理勞務採購時，其驗收以召開審查會方式辦

理者，務必確認各項工作項目均執行完成後，始可提報審

查會議進行審核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邇來部分單位以召開審查會方式辦理驗收時，因工作項目

尚未執行完成即提報審查會議進行審核，以致衍生履約爭

議之情事，為避免採購期程之延宕，請各單位務必確認各

項工作項目均執行完成後，始可提報審查會議進行審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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